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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政 府 加 強 樓 宇 維 修 支 援 一 站 式 服 務  

及 說 明 該 支 援 計 劃 的 申 請 程 序  

 
引 言  

 樓 宇 安 全 一 直 是 香 港 市 民 關 注 的 社 會 問 題 ， 市 民 亦 一 直 支 持 政 府 運

用 社 會 資 源 來 支 援 保 障 樓 宇 安 全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由 市 區 重 建 局 、 香 港 房 屋

協 會 、 屋 宇 署 、 社 會 福 利 署 等 機 構 各 自 撥 款 資 助 的 樓 宇 維 修 貸 款 或 資 助

計 劃 ， 唯 資 助 種 類 之 多 ， 另 部 份 業 主 或 法 團 感 到 困 擾 。 自 本 年 4 月 1 日

起 ，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已 正 式 整 合 其 轄 下 的 5 個 樓 宇 維 修 資 助 及 貸 款 計 劃 ，

為 樓 齡 達 二 十 年 或 以 上 的 舊 樓 業 主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。  

 

 另 一 方 面 ， 業 主 個 人 及 樓 宇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在 承 擔 維 修 整 幢 大 廈 的

責 任 時 ， 亦 極 需 要 專 業 人 士 的 協 助 及 提 供 多 方 面 的 專 業 意 見 。 這 包 括 由

招 聘 認 可 人 士 ， 進 行 建 築 物 勘 察 及 評 估 ， 以 至 到 招 聘 工 程 承 建 商 為 大 廈

進 行 維 修 工 程 。 程 序 之 複 雜 ， 令 市 民 均 認 為 政 府 必 須 強 化 支 援 服 務 ， 以

令 大 廈 維 修 得 以 順 利 完 成 。  

 
問 題  

1. 請 有 關 部 門 簡 介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及 與 前 計 劃 的 區 別 。  

2. 上 述 計 劃 整 合 後，仍 沿 用 舊 有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資 格 條 件，即 市 區 樓 宇

而 言 ， 平 均 每 個 單 位 每 年 不 超 過 10 萬 元 ， 但 近 年 私 樓 租 值 受 私 樓 市

場 飊 升 所 影 響，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經 評 估 後 亦 大 幅 上 升，影 響 以 中 西 區 最

為 嚴 重 。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就 現 有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資 格 條 件 作 出 檢

討 ？  

3. 請 問 有 關 部 門 有 何 措 施 宣 傳 及 強 化 此 一 站 式 服 務 ？  

4. 坊 間 經 常 聽 聞 有 「 維 修 老 鼠 」， 由 認 可 人 士 與 承 建 商 私 相 授 受 ， 以 低

價 競 投 顧 問 合 約，再 以 高 價 取 得 維 修 工 程，亦 有 維 修 工 程 爛 尾，令 業

主 蒙 受 損 失，房 協 或 市 建 局 的 網 頁 上 會 否 列 出 曾 在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

中 遭 法 團 終 止 合 約 的 顧 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名 單 ？ 有 關 部 門 會 如 何 研 究

上 述 建 議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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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 55/2011 號 附 件 I 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的 書 面 回 覆 ：  

1. 市 建 局 將 派 員 出 席 2011年 6月 23日 的 有 關 會 議 ， 代 表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向

各 委 員 講 解 「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 (下 稱 「 綜 合 計 劃 」 )。  

 

2. 「 綜 合 計 劃 」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限 制 是 源 於「 樓 宇 維 修 資 助 計 劃 」及「 家

居 維 修 貸 款 計 劃 」， 有 關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的 要 求 亦 已 於 不 同 時 段 中 作 出

多 次 檢 討 。 房 協 及 市 建 局 現 正 考 慮 再 作 檢 討 。  

 

3. 「 綜 合 計 劃 」除 了 保 留 現 有 各 項 計 劃 的 精 髓 外，更 統 一 了 房 協 及 市 建

局 不 同 計 劃 的 條 款，令 全 港 樓 宇 位 於 各 服 務 範 圍 區 內 亦 可 享 有 一 致 性

的 支 援，並 且 針 對 業 主 的 實 際 需 要，優 化 及 放 寬 部 分 要 求，房 協 和 市

建 局 會 繼 續 提 供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， 協 助 法 團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。  

 

同 時，市 建 局 及 房 協 會 陸 續 在 各 服 務 範 圍 區 舉 辦 簡 介 會 及 參 予 法 團 會

議， 介 紹 有 關「 綜 合 計 劃 」的 詳 情。此 外，亦 會 製 作 一 系 列 資 訊 性 及

宣 傳 品 印 刷 品，在 區 內 派 發 及 展 示，於 稍 後 亦 經 不 同 媒 體 推 出 有 關 宣

傳 活 動 ， 加 強 市 民 對 計 劃 的 認 識 。 市 民 大 眾 亦 可 致 電 熱 線 3188 1188

查 詢「 綜 合 計 劃 」的 內 容 和 申 請 詳 情，協 助 有 需 要 人 士 申 請 該 計 劃 。 

 

為 令 申 請 人 更 簡 單 及 容 易 地 作 出 申 請，市 建 局 和 房 協 將 以 不 同 的 維 修

貸 款 及 資 助 計 劃 的 申 請 表 格 綜 合 為 一 份 申 請 表 格 ， 在 不 同 的 地 方 派

發，例 如 民 政 事 務 處 辦 事 處、房 協 物 業 管 理 諮 詢 中 心 和 市 建 局 辦 事 處

等；或 讓 市 民 於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網 頁 下 載。現 時 樓 宇 業 主 只 需 要 填 妥 一

份 申 請 表 格，交 予 任 何 市 建 局 辦 事 處 或 房 協 物 業 管 理 諮 詢 中 心，由 他

們 轉 交 到 負 責 機 構 作 處 理 或 審 批，即 可 申 請 一 個 或 多 個 適 合 自 己 的 維

修 貸 款 及 津 貼 。  

 

4.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在 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 的 角 色 是 資 助 法 團 進 行 維 修 工

程，由 於 顧 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是 由 法 團 直 接 聘 用 及 監 管，因 此 房 協 和 市

建 局 未 能 對 顧 問 公 司 或 承 建 商 的 表 現 作 出 直 接 及 全 面 評 價。法 團 終 止

顧 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的 服 務 合 約 的 原 因 各 有 不 同，若 在 缺 乏 充 分 理 據 下

為 顧 問 公 司 或 承 建 商 製 作 任 何 名 單，可 能 引 起 不 必 要 的 爭 拗 或 甚 至 法

律 訴 訟，雖 然 未 能 制 定 名 單，我 們 會 密 切 監 察 各 項 申 請，提 供 意 見 予

申 請 人 。  

 

（ 秘 書 處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十 七 日 收 到 ） 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○ 一 一 年 六 月  



市 區 重 建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：  

1. 市 建 局 將 派 員 出 席 2011年 6月 23日 的 有 關 會 議 ， 向 各 委 員 講 解 「 樓 宇

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。  

 

2. 「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限 制 是 源 於 「 樓 宇 維 修

資 助 計 劃 」及「 家 居 維 修 貸 款 計 劃 」，有 關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的 要 求 亦 已 於 不

同 時 段 中 作 出 多 次 檢 討 。 房 協 將 根 據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所 提 供 的 最 新 應 課

差 餉 租 值 ， 作 出 新 一 輪 檢 討 。  

 

3. 配 合「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［ 綜 合 計 劃 ］的 推 行 ， 房 協 和 市 建 局

會 繼 續 提 供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， 協 助 法 團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。 市 建 局 的 職 員 會

與 法 團  / 業 主 代 表 保 持 聯 絡，方 便 他 們 更 了 解 綜 合 計 劃 內 容 及 其 要 求 。

市 建 局 及 房 協 會 不 時 檢 討 各 項 執 行 細 節 ， 以 優 化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 同 時 ， 市 建 局 會 在 各 服 務 範 圍 區 舉 辦 簡 介 會 及 參 予 法 團 會 議 ， 目 的

是 將 綜 合 計 劃 的 訊 息 帶 到 目 標 大 廈 中 。 市 建 局 和 房 協 亦 會 製 作 一 系 列 資

訊 性 及 宣 傳 印 刷 品 ， 在 區 內 派 發 及 展 示 ， 讓 大 眾 市 民 認 識 及 了 解 新 的 綜

合 計 劃 內 容 和 申 請 條 件 。 此 外 ，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亦 計 劃 於 稍 後 經 不 同 媒 體

推 出 其 他 宣 傳 活 動 ， 加 強 市 民 對 計 劃 的 認 識 。 而 「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

劃 」 熱 線 3188 1188亦 會 為 查 詢 的 業 主 講 解 計 劃 詳 情 及 協 助 有 需 要 人 士 申

請 。  

 

 為 簡 化 申 請 ， 市 建 局 和 房 協 將 以 往 不 同 的 維 修 貸 款 及 資 助 計 劃 的 申

請 表 格 綜 合 為 一 份 申 請 表 格，在 不 同 地 方 派 發，例 如 民 政 事 務 處 辦 事 處、

房 協 物 業 管 理 諮 詢 中 心 和 市 建 局 辦 事 處 等 ； 或 讓 市 民 於 市 建 局 及 房 協 網

頁 下 載 。 另 外 ， 為 方 便 業 主 及 法 團 申 請 綜 合 計 劃 ， 所 有 項 目 的 申 請 都 可

以 向 市 建 局 辦 事 處 或 房 協 物 業 管 理 諮 詢 中 心 遞 交 ， 該 些 申 請 會 被 轉 交 到

負 責 機 構 作 處 理 或 審 批 。  

 

4. 市 建 局 更 新 行 動 的 角 色 是 資 助 法 團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， 由 於 顧 問 公 司 /承

建 商 是 由 法 團 直 接 聘 用，因 此 市 建 局 難 以 對 顧 問 公 司 /承 建 商 的 表 現 作 全

面 評 價 。 若 在 缺 乏 充 分 理 據 下 為 顧 問 公 司 或 承 建 商 製 作 任 何 名 單 ， 可 能

引 起 不 必 要 的 爭 拗 或 甚 至 法 律 訴 訟 。  

 

（ 秘 書 處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二 十 日 收 到 ） 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○ 一 一 年 六 月  


